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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66062.htm 1． 唐朝“六赃中”包括的罪名

有( ) A ．受财枉法 B ．监守自盗 C ．受所监临财物 D ．坐赃 

【答案】A C D 【考点分析】唐朝的统治者认识到隋朝二世

而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吏贪赃枉法，吏治黑暗，他

们继承了借鉴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把加强官吏管理、严惩

违法失职和贪赃枉法的官吏，作为封建法律的一项重要任务

，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为此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

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者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

《杂律》篇首就“坐赃致罪”设立了专条，用于惩处六种非

法获取公私财物行为的犯罪，并称一切不法所得为“赃”。

唐律以行为人身份、财物性质和获取的手段，将该类犯罪分

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和坐

赃六类，均称为六赃罪，除前五种外的所有赃罪均可归入坐

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及坐赃，用

于惩治贪赃官吏。所谓受财枉法是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

裁判。所谓受财不枉法物是指虽然未枉法裁判，但是收受了

行贿人的财物，所谓受所监临财物是指官吏非法收受所管辖

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的财物。所谓坐赃是指“非监临主司，

因是受财，而罪有此赃，故名坐赃之罪”。意思是指官吏非

职务之便，接受不应当收取的他人财物，所谓强盗和窃盗分

别是以暴力手段或者秘密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手段，

以上六种罪名，前三项，一般指官吏而言，故均在《唐律职

制》律，而强盗、窃盗在《贼盗律》中，坐赃致罪在《杂律



》中；所谓监守自盗，是指身为监临主守而窃盗自己监管财

物的行为，不属于六赃中的罪，故选A C D. 【注意】唐朝关

于六赃的规定体现了唐朝统治者以重刑澄清吏治的决心和严

惩贪官、威慑他人的立法意图。六赃之罪名的划分有合理进

步的一面，同时“以赃论罪”又有偏重赃值，忽视实际危害

程度的一面。 2． 下列关于宋朝法制的表述正确的有( ) A ．

《宋刑统》在体例上取法唐末的《大中刑统》和五代的《大

周刑统》 B ．编敕编例成为重要的、经常的立法活动 C ．“

重法地法”是北宋制定的刑事特别法 D ．审判制度执行鞫谳

分司制 【答案】A B C D 【考点分析】宋初沿用《显德刑统

》(即大周刑统，五代后周的法律汇编)，因其“科条繁浩，

或有未明”，诏令窦仪等人重新修订，建隆四年七月完成，

太祖制定颁布《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12篇502

条，乃“模印颁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

建法典，宋刑统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在体例上，取

法唐末的《大中刑统》和五代的《大同刑统》，成为一部综

合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宋刑统颁布以后，虽经数次驳议但改

动较少，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具有“丽刑名轻重”、“比事

依条断遣”效力是敕而不是刑统。这是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度的强化在立法上的体现。敕是皇帝对特定的人和事以

及特定的区域所颁发的诏令。基于敕的大量颁布而进行经常

性的编制活动是宋朝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也是宋朝立法特点

之一。所谓编敕是把更多的散敕加以汇编，经过皇帝批准颁

行后，便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此种活动称为编敕，自太祖

以后各朝皇帝具有频繁的编敕活动，而且国家设有专门的编

敕机构，宋朝所编敕令格式占法典总数的80％以上。编例也



是宋朝主要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活动，是指对皇帝和中央司法

机关发布的单行条例或者审判的典型案例加以汇编，前者称

为条例，后者称为断例。 有宋一代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

不断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重，统治者出于强化中央集权的

专制统治出发，对危害社会治安的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贼盗

犯罪”，宋仁宗于嘉佑七年，于常法之外首立“窝藏重法”

，以惩治盗贼之法惩治窝藏犯，该法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刑事

特别法，该法的出现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大变化，对宋以后

的封建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惩治盗贼之法惩治窝藏

犯的同时还京畿诸县划为“重法地”，凡在重法地犯贼盗者

，加重处刑，宋神宗(熙宁四年)通过编敕修改了贼盗重法，

扩大了重法适用地区，自哲宗时重法地已占全国二十四路

的71％，重法地法的推行实际上是非常之刑，基本代替了宋

刑统中的贼盗律，不仅加重了对盗贼犯罪的处罚而且打破了

正常的法律秩序，对封建后期的刑罚制度产生消极影响。此

外宋代审判制度富有特色，其表现为“鞫谳分司”，即实行

审判分离的制度，前者称为鞫司，负责审问案情，后者称为

谳司，负责检法量刑，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司法

官吏因缘为奸，保障审判质量，故本题全选。 【注意】本题

考查宋代立法和司法制度特点，“宋刑统”的“律敕合编”

、编敕编例活动、重法地的刑事特别法以及“鞫谳分司”的

制度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封建专制的立法

指导思想。 3．清朝制定的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专门法

律包括( ) A ．西宁番子治罪条例 B ．蒙古律 C ．钦定八旗则

例 D ．回律 【答案】A B D 【考点分析】清王朝是统一的多

民族封建政权。为了巩固辽阔的疆域，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合加强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统一的司法管辖，清政府除了制

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法典外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少数民族

和民族事务的、适用于各少数民族的专门法规，如《西宁番

子治罪条例》、《蒙古律》、《回律》和《苗律》等，《蒙

古律》共12卷209条，是清政府于乾隆六年制定的适用于蒙古

族居住地区的立法，是关于一部行政、民事、刑事、军事、

司法各程序各方面的民族法规，《西宁番子治罪条例》是青

海地区少数民族法规的组成部分之一，主要规定刑名和处理

犯罪的司法程序；《回律》是适用于维吾尔族的专门立法，

对于维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都作了专门规定；尤其

是对维族地区的宗教管理和刑事案件的管辖作出了具体规定

，它对于清朝治理回部，稳定边疆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属

于清朝少数民族法律的组成部分，故选A B D 。则例是清朝针

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清代

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特殊

则例是指就各部所管辖的特定事项而制定的行政规章，如“

钦定八旗则例”。 【注意】清朝民族区域立法是整个立法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规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

加强中央政府同民族聚居地区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 ) A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 C ．《中华民国宪法》 D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

草) 【答案】A D 【考点分析】“天坛宪草”又称《中华民国

宪法草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草案，于1913

年11月31日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由于该委员会

主要是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进行起草活动，故称这部宪法草案



为“天坛宪草”。共11章113条。这部宪草采用了资产阶级的

宪法的形式和原则，肯定了中华民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

政权体制上，“天坛宪草”继续肯定了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

阁制，行政权利实际由总理和各部部长行使，总统仅处于虚

权国家元首的地位。但是“天坛宪草”有很大的妥协性。由

于该宪草束缚了袁世凯的权力，他下令解散国会，“天坛宪

草”未及公布就成了废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筹建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它虽然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

一部政府组织法，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因为它确定了中

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所以可以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第一

部宪法文件，虽然在形式上并不十分完备，但它第一次以法

律的形式确认了共和政体，以美国的国家制度为蓝本，确立

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临时政府为

统治制共和政体。它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因而具有

进步意义，并成为以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近代宪政史上真正具有资产阶级共

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文献，分七章56条，它与《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组织大纲》体现出3个特点，一：削弱了总统权力，将

统治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二 ：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增强了

治衡力量，加强了对总统的监督；三 ：扩大了及其严格的修

改程序。《中华民国宪法》实行五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在形

式上采用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受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

的制约。 【注意】本题考查近现代历史上几部重要的宪法性

文件中规定的政体，请注意其历史沿革、变化并比较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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